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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三

江购物 
指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三江购物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发

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行为 

和安投资、控股股东 指 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泽泰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对象杭州阿里巴巴泽泰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指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为一家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纽交所上市公司，

其集团成员亦合称为阿里巴巴集团 

本报告书 指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定价基准日 指 
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11月21

日 

公司章程 指 不时修改或修订的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毕马威会计师、发行人会计师 指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6 年 11 月 18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12 月 5 日，发行人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11 月 8 日，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二）发行价格调整 

2017 年 4 月 18 日，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410,758,80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完成了上述权

益分派方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2016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11.11 元/股调整为 10.91 元/股；发行数量不作调整，仍为

136,919,600 股。 

2018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410,758,80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完成了上述权

益分派方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10.91 元/股调整为 10.71 元/股；发行数量不作调整，仍为

136,919,600 股。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2017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8 年 8 月 20 日，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三江购物俱乐

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86 号），核准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四）募集资金和验资情况 

2018年8月21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发出《缴款通

知书》，要求认购对象将认购款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2018年8月23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众华字（2018）

第5545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18年8月22日止，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常德支行开立的010900120510531账户内，收到发行

人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认购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计人民币1,466,408,916.00

元。 

截至2018年8月22日，海通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全额

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8年8月24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三江购

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800370号）。根据该报

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66,408,916.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

用和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15,258,656.91元，实际净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51,150,259.09元，其中股本人民币 136,919,600.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1,314,230,659.09元。承销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具体明细为：承销和保荐费用

人民币13,773,584.90元、律师费人民币1,132,075.47元、会计师费人民币223,827.11

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29,169.43元。 

发行人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

专用。 



 

 

（五）股份登记情况 

2018 年 8 月 30 日，杭州阿里巴巴泽泰认购的 136,919,6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

及限售手续等事宜。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16 年 11 月 21 日，发行价格为 11.1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交易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支付任何权益分派、分红或进行任何分

配、配股，或将公积金转增为注册资本或发生其他除权除息事项，在符合中国法

律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将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则中所规定的计算公式作相应调整。 

根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2016 年度公司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变更为 10.91 元/股。2017 年

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变更为 10.71 元/

股。 



 

 

（三）发行数量及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为 136,919,600 股。杭州阿里巴巴泽泰认购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

后，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

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800370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466,408,916.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

民币 15,258,656.91 元，实际净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51,150,259.09 元。 

承销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具体明细为：承销和保荐费用人民币

13,773,584.90 元、律师费人民币 1,132,075.47 元、会计师费人民币 223,827.11 元、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29,169.43 元。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

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陆凯薇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 1 号 3 幢 202-1 室 

经营范围：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产品，多媒体产品；系统集



 

 

成的设计、调试及维护；销售自身开发的产品；并提供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支持；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凡

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安排 

认购股数：136,919,600 股 

限售期安排：杭州阿里巴巴泽泰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杭州阿里巴巴泽泰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已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办

理完毕登记及限售手续，预计将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3、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杭州阿里巴巴泽泰持有公司 38,337,488 股股票，占本

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9.33%，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为公司的关联方。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与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及其关联方的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向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及其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阿里巴巴集团 接受技术及物流服务 325.85 

阿里巴巴集团 采购商品 16.16 

宁波泽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技术及物流服务 208.55 

合  计 -- 550.56 

（2）公司向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及其关联方租赁房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阿里巴巴集团 经营及办公场地 43.64 

阿里巴巴集团 支付租赁保证金 141.98 

合  计 -- 185.61 

（3）公司向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及其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阿里巴巴集团 提供促销服务 287.01 



 

 

宁波泽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促销服务 101.10 

合  计 -- 388.11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

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

同时发行人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6、发行对象备案情况 

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不属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所认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有限合伙等组织形式，无需履行相关备案程

序。根据杭州阿里巴巴泽泰出具的承诺，其最终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且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也不存在由发行人提供担保

和有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况。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保荐代表人：王莉、刘赛辉 

项目协办人：何思远 

经办人员：焦阳、韦健涵、周昱含、傅志武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二）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乔佳平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五层 

经办律师：鲍卉芳、连莲、王雪莲 

电话：010-50867509 

传真：010-50867998 

（三）发行人会计师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邹俊 

签字会计师：虞晓钧、章晨伟 

地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8层 

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50867998 

（四）验资机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邹俊 

签字会计师：张晓磊、高佳瑜 

地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8层 

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50867998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1 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4,012,012 47.23 

2 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8,337,488 9.33 

3 
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16,433,600 4.00 

4 陈念慈 9,269,400 2.26 

5 黄跃林 8,854,264 2.16 

6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8,238,493 2.01 

7 郭光文 5,261,000 1.28 

8 田开吉 4,367,500 1.06 

9 许焕平 1,873,959 0.46 

10 田坤 1,517,400 0.37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18年8月30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1 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4,012,012 35.42 

2 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5,257,088 32.00 

3 
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16,433,600 3.00 

4 陈念慈 9,269,400 1.69 

5 黄跃林 8,854,264 1.62 

6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8,238,493 1.5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7 郭光文 5,261,000 0.96 

8 田开吉 4,407,600 0.80 

9 许焕平 1,873,959 0.34 

10 田坤 1,637,001 0.3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410,758,800股，本次发行数量为136,919,600股，发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达到547,678,400股。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变动数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4,387,188 15.68 136,919,600 201,306,788 36.7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6,371,612 84.32 - 346,371,612 63.24 

合计 410,758,800 100.00 1,248,316,498 547,678,400 100.00 

（二）资产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所增加，公司的资本实力

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业务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阿里巴巴集团，在充分发挥现有品牌、

客户、渠道、服务优势的同时，紧贴市场需求，整合双方资源。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运营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四）公司治理及高管人员结构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在治理结构上

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均保持独立。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直接影响，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

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发

行不会使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为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

度中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规范。如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报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

的监管要求；发行价格的确定和配售过程合规，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且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或有限合伙等组织形式，无需履行相关备案程序；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利用本次认购的股份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及其关

联方（除阿里巴巴集团成员公司外）的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

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实施

阶段的相关法律文件之内容和形式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该等文件合法、有效。”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                

                         何思远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  莉              刘赛辉 

 

法定代表人（签字）：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1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经办律师（签字）：               

                       鲍卉芳 

                                 

                       连  莲 

                                 

                       王雪莲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乔佳平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018 年 8 月 31 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有关经审计的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的内

容，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

矛盾之处。 

本声明仅供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

编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用。除此之外，本声明书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虞晓钧                             章晨伟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邹  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8 月 31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上述验资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 

本声明仅供三江购物股份股份有限公司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编

制并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用。除此之外，本声明书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张晓磊                              高佳瑜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邹  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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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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